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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2321 平方米（具体以不动产实测数据为准），后

期可结合具体方案改造或拆除。 

    3.2 如需对地块项目改扩建，用地使用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3.2.1 容积率：1.2≤FAR≤1.6（不包括地下建筑面积，但地下

商业须计容）。 

3.2.2 建筑密度：≤60%。 

3.2.3 绿地率：≤15%。 

如需对地块项目改扩建，还应满足以下相关要求： 

4.规划设计要求 

4.1 建筑形式：以低、多层建筑为主，建筑形态、尺度比例协

调，建筑限高 15 米。具体业态的设置应满足消防、安全、环保等

要求。 

4.2 建筑风格：简洁、应注重整体协调统一，并符合总体景观

要求。 

4.3 建筑间距、建筑高度计算及日照要求：满足《江苏省城市

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1 年版）》及《常熟市实施〈江苏省城市

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1 年版）〉之指标核定细则》等规定。 

4.4 建筑退让：新建建筑退让用地红线应满足控规及《江苏省

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1 年版）》要求，并应符合消防、安

全、环保等相关专业规范要求。 

4.5 地下空间设置要求：鼓励设置地下空间，功能可为商业、

停车、公共设备用房或人防设施等用途，地下深度不超 -15 米。














